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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长官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符合香

港特别行政区实际情况、体现社会整体利益的选举

委员会根据本法选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二、选举委员会委员共 1500 人，由下列各界人

士组成：

第一界别：工商、金融界 300人

第二界别：专业界 300人

第三界别：基层、劳工和宗教等界 300人

第四界别：立法会议员、地区组织代表等界

300人

第五界别：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

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和有关全国性团体香

港成员的代表界 300人

选举委员会委员必须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

性居民担任。

选举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

三、选举委员会各个界别的划分及名额如下：

第一界别设十八个界别分组：工业界（第一）

（17 席）、工业界（第二）（17 席）、纺织及制衣界（17

席）、商界（第一）（17席）、商界（第二）（17席）、商界

（第三）（17 席）、金融界（17 席）、金融服务界（17

席）、保险界（17席）、地产及建造界（17席）、航运交

通界（17 席）、进出口界（17 席）、旅游界（17 席）、酒

店界（16 席）、饮食界（16 席）、批发及零售界（17

席）、香港雇主联合会（15席）、中小企业界（15席）。

第二界别设十个界别分组：科技创新界（30

席）、工程界（30 席）、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

（30席）、会计界（30席）、法律界（30席）、教育界（30

席）、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30席）、医学及卫生服

务界（30席）、中医界（30席）、社会福利界（30席）。

第三界别设五个界别分组：渔农界（60 席）、劳

工界（60 席）、基层社团（60 席）、同乡社团（60 席）、

宗教界（60席）。

第四界别设五个界别分组：立法会议员（90

席）、乡议局（27席）、港九分区委员会及地区扑灭罪

行委员会、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76席）、“新

界”分区委员会及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地区防火

委员会委员的代表（80 席）、内地港人团体的代表

（27席）。

第五界别设两个界别分组：香港特别行政区全

国人大代表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190

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110席）。

四、选举委员会以下列方式产生：

（一）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

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香港委员、立法会

议员、大学校长或者学校董事会或者校务委员会主

席，以及工程界（15 席）、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

界（15 席）、教育界（5 席）、医学及卫生服务界（15

席）、社会福利界（15席）等界别分组的法定机构、咨

询组织及相关团体负责人，是相应界别分组的选举

委员会委员。

除第五界别外，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也可以在其有密

切联系的选举委员会其他界别分组登记为委员。

如果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或者香港特别

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登记为选举委员会其他界别

分组的委员，则其计入相应界别分组的名额，该界

别分组按照本款第三项规定产生的选举委员会委

员的名额相应减少。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

表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登记为选举委

员会有关界别分组的委员后，在该届选举委员会任

期内，根据上述规定确定的选举委员会各界别分组

按照本款第一、二、三项规定产生的委员的名额维

持不变。

（二）宗教界界别分组的选举委员会委员由提

名产生；科技创新界界别分组的部分委员（15席）在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香港院士中提名产生；会

计界界别分组的部分委员（15 席）在国家财政部聘

任的香港会计咨询专家中提名产生；法律界界别分

组的部分委员（9席）在中国法学会香港理事中提名

产生；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界别分组的部分委员

（15席）由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中

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和香港出版总

会分别提名产生；中医界界别分组的部分委员（15

席）在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香港理事中提名产

生；内地港人团体的代表界别分组的委员（27席）由

各内地港人团体提名产生。

（三）除本款第一、二项规定的选举委员会委员

外，其他委员由相应界别分组的合资格团体选民选

出。各界别分组的合资格团体选民由法律规定的

具有代表性的机构、组织、团体或企业构成。除香

港特别行政区选举法列明者外，有关团体和企业须

获得其所在界别分组相应资格后持续运作三年以

上方可成为该界别分组选民。第四界别的乡议局、

港九分区委员会及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地区防火

委员会委员的代表、“新界”分区委员会及地区扑灭

罪行委员会、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和第五界

别的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等界别分组

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可由个人选民选出。选举委员

会委员候选人须获得其所在界别分组 5 个选民的

提名。每个选民可提名不超过其所在界别分组选

举委员会委员名额的候选人。选举委员会各界别

分组选民根据提名的名单，以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

该界别分组的选举委员会委员。

上款规定涉及的选举委员会委员的具体产生

办法，包括有关界别分组的法定机构、咨询组织、相

关团体和合资格团体选民的界定、候选人提名办

法、投票办法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以选举法规定。

五、选举委员会设召集人制度，负责必要时召

集选举委员会会议，办理有关事宜。总召集人由担

任国家领导职务的选举委员会委员担任，总召集人

在选举委员会每个界别各指定若干名召集人。

六、行政长官候选人须获得不少于 188 名选举

委员会委员的提名，且上述五个界别中每个界别参

与提名的委员须不少于 15名。每名选举委员会委

员只可提出一名候选人。

七、选举委员会根据提名的名单，经一人一票

无记名投票选出行政长官候任人，行政长官候任人

须获得超过 750 票。具体选举办法由香港特别行

政区以选举法规定。

八、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

责审查并确认选举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和行政长官

候选人的资格。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

员会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维护国家安

全部门的审查情况，就选举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和行

政长官候选人是否符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作出判断，并就不符合上

述法定要求和条件者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

格审查委员会出具审查意见书。

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根

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审查意

见书作出的选举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和行政长官候

选人资格确认的决定，不得提起诉讼。

九、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采取措施，依法规管

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

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法行使本

办法的修改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

出修改前，以适当形式听取香港社会各界意见。

十一、依据本办法产生的选举委员会任期开始

时，依据原办法产生的选举委员会任期即告终止。

十二、本办法自 2021 年 3 月 31 日起施行。原

附件一及有关修正案不再施行。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
（1990 年 4 月 4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2010 年 8 月 28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修正 2021年3月3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修订）

一、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每届 90人，组

成如下：

选举委员会选举的议员 40人

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 30人

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 20人

上述选举委员会即本法附件一规定的选举委

员会。

二、选举委员会选举的议员候选人须获得不少

于 10名、不多于 20名选举委员会委员的提名，且每

个界别参与提名的委员不少于 2 名、不多于 4 名。

任何合资格选民均可被提名为候选人。每名选举

委员会委员只可提出一名候选人。

选举委员会根据提名的名单进行无记名投票，

每一选票所选的人数等于应选议员名额的有效，得

票多的40名候选人当选。

三、功能团体选举设以下二十八个界别：渔

农界、乡议局、工业界（第一）、工业界（第二）、纺

织及制衣界、商界（第一）、商界（第二）、商界（第

三）、金融界、金融服务界、保险界、地产及建造

界、航运交通界、进出口界、旅游界、饮食界、批发

及零售界、科技创新界、工程界、建筑测量都市规

划及园境界、会计界、法律界、教育界、体育演艺

文化及出版界、医疗卫生界、社会福利界、劳工

界、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

区全国政协委员及有关全国性团体代表界。其

中，劳工界选举产生三名议员，其他界别各选举

产生一名议员。

乡议局、工程界、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

会计界、法律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社会福利界、

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

国政协委员及有关全国性团体代表界等界别的议

员，由个人选民选出。其他界别的议员由合资格团

体选民选举产生，各界别的合资格团体选民由法律

规定的具有代表性的机构、组织、团体或企业构

成。除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法列明者外，有关团体

和企业须获得其所在界别相应资格后持续运作三

年以上方可成为该界别选民。

候选人须获得所在界别不少于 10 个、不多于

20个选民和选举委员会每个界别不少于 2名、不多

于 4 名委员的提名。每名选举委员会委员在功能

团体选举中只可提出一名候选人。

各界别选民根据提名的名单，以无记名投票选

举产生该界别立法会议员。

各界别有关法定团体的划分、合资格团体选民

的界定、选举办法由香港特别行政区以选举法

规定。

四、分区直接选举设立十个选区，每个选区选

举产生两名议员。

候选人须获得所在选区不少于 100 个、不多于

200 个选民和选举委员会每个界别不少于 2 名、不

多于 4 名委员的提名。每名选举委员会委员在分

区直接选举中只可提出一名候选人。

选民根据提名的名单以无记名投票选择一名

候选人，得票多的两名候选人当选。

选区划分、投票办法由香港特别行政区以选举

法规定。

五、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

责审查并确认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资格。香港特

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香港特别行政

区政府警务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的审查情况，就立

法会议员候选人是否符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

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作出判断，并就不符合

上述法定要求和条件者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

资格审查委员会出具审查意见书。

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根

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审查意

见书作出的立法会议员候选人资格确认的决定，不

得提起诉讼。

六、香港特别行政区应当采取措施，依法规管

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

七、除本法另有规定外，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

会对法案和议案的表决采取下列程序：

政府提出的法案，如获得出席会议的全体议员

的过半数票，即为通过。

立法会议员个人提出的议案、法案和对政府法

案的修正案均须分别经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议

员和功能团体选举、分区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两部

分出席会议议员各过半数通过。

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法行使本

办法和法案、议案的表决程序的修改权。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修改前，以适当形式听取

香港社会各界意见。

九、本办法和法案、议案的表决程序自 2021 年

3 月 31 日起施行。原附件二及有关修正案不再

施行。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
（1990 年 4 月 4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2010 年 8 月 28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备案修正 2021年3月3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修订）

新华社北京 3 月 30 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对香港基本

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改。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

任张勇受访指出，这两个修订草

案的通过标志着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依据宪法权力、在国家层面、

采用“决定＋修法”的方式完善香

港特区选举制度的立法工作顺利

完成，具有十分重要、十分深远的

政治意义、宪制意义和法律意义。

他介绍说，3月 11日，十三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

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该决

定规定了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

的基本原则和核心要素，其中第

六条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香

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全国

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两个修订草

案，就是对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内

容的全面展开和具体落实。新修

订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共 12条，

附件二共 9 条，基本保留了原来

的附件一、附件二的名称、体例和

框架结构，内容进一步充实细化，

更加具有操作性，特别是针对香

港回归以来选举实践中暴露出来

的制度漏洞和缺陷作了完善性规

定。概括起来，主要有五方面

内容：

一是重新构建选举委员会，

明确规定了选举委员会的规模、

组成、任期和委员身份资格等事

项，进一步扩大选举委员会的广

泛代表性。选举委员会的人数由

原来的 1200人扩大到 1500人，组成由原来

的四大界别扩大到五大界别，每个界别

300 人。选举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委员

必须由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担任。

二是明确规定了选举委员会五大界别

内各个界别分组的划分、名额分配以及产

生方式，使选举委员会的覆盖面更加广泛，

进一步增强香港社会各界的均衡参与。第

一界别“工商、金融界”设 18 个界别分组；

第二界别“专业界”设 10个界别分组；第三

界别“基层、劳工和宗教等界”设 5 个界别

分组；第四界别“立法会议员、地区组织代

表等界”设 5 个界别分组；第五界别“港区

全国人大代表、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和有关

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界”设 2 个界

别分组。选举委员会委员的产生继续沿用

原来的三种方式，包括当然委员、由提名产

生的委员和由选举产生的委员。

三是完善和扩大了选举委员会的职

能，更有利于改善行政与立法关

系，落实行政主导体制。概括来

说六个字：保留、恢复、增加，即保

留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行政长官

人选的职能，恢复选举委员会选

举产生部分立法会议员的职能，

增加选举委员会参与提名立法会

议员候选人的职能。

四是规定了行政长官和立法

会的选举制度。其中，基本保留

原来的行政长官选举制度，在提

名机制等方面有所调整，以确保

行政长官必须由坚定的爱国者担

任；重点改革立法会选举制度，更

好地平衡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

界别利益和地区利益。立法会议

员人数由 70席增加至 90席；由选

举委员会选举、功能界别选举和

分区直接选举分别产生 40 名、30

名和 20 名议员；同时对立法会选

举的提名、选民资格、选举方式等

作出了具体规定。

五是设立候选人资格审查委

员会制度，确保“爱国者治港”，坚

决把反中乱港势力排除在香港特

区政权机关之外。候选人资格审

查委员会对参加选举委员会选

举、行政长官选举和立法会选举

的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

此外，修订后的附件一、附件

二还就立法会的表决程序、两个

附件的修改权等作出规定，同时

要求香港特区据此修改本地相关

选举法律，细化具体事项，并依法

组织选举活动。

张勇表示，这次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运用宪法权力从国家层

面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是贯彻落实十

九届四中全会“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

度体系 ”的重大举措 ，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

第一，坚持“一国两制”根本宗旨，巩

固香港特区宪制基础。维护国家统一和

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繁荣稳定是“一国两

制”方针的根本宗旨。宪法和基本法为

实现这一根本宗旨提供了坚实的宪制基

础和法律保障。但近些年的情况表明，

香港特区政治体制的运作出现偏离甚至

损害“一国两制 ”根本宗旨的苗头和迹

象，特别是反中乱港势力利用选举制度

漏洞进入香港特区政权机关，对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构成了重大现实威

胁。因此，中央有权力、有责任修改完善

香港选举制度，使“一国两制”实践重回

正轨并行稳致远。

（下转第十版）

新华社北京 3 月 30 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对香港基本

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改。国务院

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邓中华受

访指出，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根

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

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

定》的授权，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

政长官和立法会两个产生办法作

出的一次系统修订，明确规定了

选举委员会的构成和产生办法，

新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

法，以及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

的运作机制等。修改完善香港选

举制度是对香港民主制度的优化

和发展。

邓中华介绍说，这次修改完

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主

要是为了堵塞香港特别行政区

现行选举制度中存在的漏洞和

缺陷，构建一套符合香港实际情

况、与“一国两制”实践要求相

适 应 、具 有 香 港 特 色 的 民 主 制

度。有关修改完善体现了四个

原则：第一，严格依照宪法、基

本法和全国人大的决定，维护国

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障

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选举权和

被选举权。第二，全面落实“爱

国者治港”原则，确保香港特别

行政区的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

国者手中，为“一国两制”实践

行 稳 致 远 提 供 坚 实 的 制 度 保

障。第三，增强选举委员会和立

法会的代表性，扩大香港社会均

衡有序的政治参与，维护香港社

会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第四，强化行

政和立法之间的有效配合，提高政府治

理效能，减少政治争拗和内耗，使香港特

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能够集中

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维护香港的繁

荣稳定。

邓中华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

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修订的重点，是

调整优化选举委员会的构成，赋予它新

的职能。在构成方面，一是扩大了选举

委 员 会 的 规 模 ，将 选 举 委 员 会 人 数 由

1200 人增加至 1500 人。二是将原来的四

大界别增加到五大界别，将“香港特别行

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

国政协委员和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

的代表界”单列为第五界别，在选委会中

强化了国家利益的代表。这一调整有利

于选举委员会在履行职能时从国家和香

港的角度考虑问题，作出符合国家和香

港利益的选择。三是对选举委

员 会 界 别 分 组 作 了 优 化 和 调

整，由原来的 38 个界别分组调

整为 40 个界别分组，比如，第一

界别增设了“中小企业”界别分

组 ，第 三 界 别 增 设 了“ 基 层 社

团”“同乡社团”界别分组，第四

界别增设了“内地港人团体的

代表”界别分组，第五界别设立

了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

代表界别分组等，并对原有的

界 别 分 组 作 了 一 些 合 并 和 调

整。这些优化和调整反映了香

港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发展变

化，体现了均衡参与原则，也进

一步增加了基层利益代表的声

音。在职能方面，选举委员会

除继续提名并选举产生行政长

官外，增加了两项重要职能：一

是负责选举产生较大比例的立

法会议员，二是参与提名全部

立法会议员候选人。作出这样

的制度设计是着眼于进一步扩

大立法会代表性，并更好体现

社会各界的均衡参与，有利于

确保立法会不仅能代表不同行

业界别和地区的利益，而且能

更好代表香港社会整体利益。

关于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

较大比例的议员，邓中华应询

指出，王晨副委员长在 3 月 5 日

关于全国人大有关决定草案的

说明中表示，赋权选举委员会

选举产生“较大比例”的立法会

议 员 。 这 里 所 说 的“ 较 大 比

例”，就是指选委会选举产生的

议员比另外两种方式中任何一

种方式选举产生的议员数量要多。中央

有关部门在前一阶段听取香港社会各界

人士意见建议时，多数意见认为三种方

式选举产生的议员应按照“40∶30∶20”的

比例分配，全国人大常委会采纳了这一

意见，在基本法附件二修订案中明确规

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每届 90

人，其中，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议员 40

人，功能团体选举产生的议员 30 人，分区

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 20 人。作出这一制

度设计的考虑是：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

的立法会议员主要是代表香港社会的整

体利益，而功能团体选举产生的议员主

要是代表行业、界别的利益，分区直选产

生的议员主要是代表地区的利益。由选

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议员在立法会中占

据比功能团体议员和分区直选议员多的

议席，能够使立法会更好地代表香港社

会整体利益。 （下转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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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8 日拍摄的“中国天

眼”全景（维护保养期间拍摄，

无人机照片）。

3 月 31 日 0 时起，500 米口

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向

全球天文学家征集观测申请。

所有国外申请项目统一参加评

审，评审结果将于 7 月 20 日公

布，观测时间将从8月开始。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中国天眼”

正式对全球开放


